
附 2：

2024 年度执法监察及法规宣传培训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: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2 月 29 日

项目名称 资规局执法监察及法规宣传培训经费

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实施单位
武汉市蔡甸区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 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一般预算内拨款 59.9 59.9 100%

合计 59.9 59.9 100%

年度绩

效目标

完成情

况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

实际完

成值

未完成原因及改

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法规宣传次数 3 次 3次

聘请的法律顾问人数 1 人 1人

文书制作、违法用地案

卷的归档完成率
100% 100%

质量指标

违法建设项目查处率 90% 90%

年度新开工项目用地清

理上报与卫片图斑套合

率

65% 65%

行政诉讼的胜诉率 85% 85%

时效指标
土地巡查对违法占地处

罚的及时率
100% 100%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
规范项目建设，加快项

目开发
推进 推进

社会效益
提高企业及群众规范建

设及用地意识
提高 提高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和公众满

意度

群众及企业满意度 90% 90%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项目预算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项目

实际完成支出。

2.定性指标分档原则：分为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

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。选择部分达成或未达成的，必须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。

3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难以统计的，在自评时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